
致辭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發表《香港家書》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１日（星期六） 

  以下為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今日（九月十一日）在香港電台

發表《香港家書》的全文： 
 
邵麒兄： 
 
  自從去年暑假在芝加哥與你會面後，轉眼又一年了，希望你們一家都

一切安好。 
 
  在香港，雖然立法會在暑期休會，但我和同事正就建議成立獨立的保

險業監管局而忙過不停，相關公眾諮詢進行得如火如荼。對於由獨立於政

府的機構規管保險業這個概念，你應該不會陌生，因為很多其他主要經濟

體系，例如英國、澳洲和新加坡，早已沿用類似安排。反而我們的保險業

則由政府部門（即保監處）和三個由業界成立的自律規管機構分工監管，

未能符合國際上的監管要求。我們認為獨立的保監局能靈活調配資源及吸

引人才，更有效應付金融市場的急劇變化及保障投保人，促進市場可持續

發展及加強保險業的競爭力。 
 
  有關諮詢出台後，我們留意到，業界關注保監局收入來源對其牌照費

及保費的影響。就此，我們計劃在保監局成立首五年內豁免中介人牌照

費。至於保費徵費，我們建議循序漸進，至第六年才遞增至建議的 0.1%，

即每一千元保費徵收一元，以支持保監局的營運。政府亦會為該局提供五

億元的一筆過撥款，用以支付首五年的部分開支。 
 
  我們構思中的獨立保監局，會負責直接發牌及規管保險中介人。這個

建議引起業界較大的關注，因為一直以來保險中介人都是由保險業三個自

我規管機構註冊及規管。從我與立法會議員的討論、傳媒的報導、和社會

各界表達的意見，整體而言對這項建議的反應都是正面的。但有保險從業

員擔心，新監管機構會提升行業標準，包括入職資格，以致他們將來可能

未能達到發牌要求。這些憂慮可能與他們未完全掌握新建議的理念有關。

事實上，鑑於近年產品結構日趨複雜，現時保監處已按照市場發展更新行

業標準，例如今年三月起，保監處已提高銷售投資相連保險產品的中介人

的考試要求。其實，無論是否由獨立保監局負責監管，我們的監管要求都

必須與時並進，以有效保障投保人，和提升保險業的競爭力。在成立獨立

保監局時，我們會與業界商討有關安排，讓合資格的保險中介人順利過渡

至新制度。 
 



  有別於一般金融產品，保險產品是投保人為將來可能面對的風險買下

保障，或是他們退休後的穩定收入來源。因此投保人保障非常重要。在現

時保險中介人的自我規管制度下，自我規管機構的調查權力不夠全面，亦

難以令公眾完全信納它們在處理投訴時會不偏不倚，令其工作吃力不討

好。因此，如由保監局直接規管中介人，獨立執行法定的職能及運用監管

權力，可以更有效地保障投保人，提高保險業的認受性。 
 
  有部分業界人士擔心，新監管機構的員工可能為爭取表現而過度執

法。事實上評核員工表現並非根據調查數目，而是以員工的工作表現作準。 
 
  另一方面，由於約三成的保險產品經由銀行銷售，我們建議賦權金融

管理局，按保監局訂立的標準和要求，規管在銀行進行的保險銷售活動。 
 
  從規管概念而言，金管局可以全面掌握銀行的業務和運作狀況，有其

可取之處。另外，金管局亦可因應銀行的經營環境和客群特性，就銀行銷

售保險產品制訂額外的監管措施，並在有需要時，直接調查銀行的銷售行

為。 
 
  我知道業界對這建議有不同的看法，主要是擔心金管局和保監局的執

法可能會鬆緊不一。就此，我們會要求監管機構緊密溝通，並會建立制度，

包括成立程序覆檢委員會及法定上訴機制，以確保他們以相同的準則及力

度執法。 
 
  公眾諮詢期會繼續至十月中，期間我們會向業界和公眾解釋建議，和

聽取他們的意見。汲取金融風暴的經驗，我們認為完善保險業的監管制

度，是刻不容緩的工作。我相信通過成立獨立保監局，可幫助業界穩定發

展和提高對投保人的保障，鞏固香港的國際金融中心地位。不知道你會否

明年回港？我希望到那時有關工作已進入正式立法階段。 
 
祝 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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